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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河南浩多顺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9·2”一般起重伤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5 年 9 月 2 日 7 时 20 分许，中粮生化能源（公主岭）有限

公司公用工程车间热力改造施工现场，河南浩多顺节能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工人在进行脱硫塔尾部烟道拆除作业过程中，发生一起

起重伤害事故，造成 1 人死亡，2 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约 240

万元。

事故发生后，省市领导立即作出批示，要求严肃追责，举一

反三，加强监管。全力救治，查明事故原因。全市各施工企业要

进一步对施工安全环节进行排查培训，确保安全生产万无一失。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长

春市政府决定对吉林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以下简

称农高区）河南浩多顺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9·2”一般起重

伤害事故提级调查，并于 2025 年 9 月 5 日成立了由市应急局、市

公安局、市工信局、市总工会、吉林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示范区组成的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同时聘请专

家协助开展技术调查分析。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经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查明了

事故发生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

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防

范和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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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认定，吉林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河南浩

多顺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9·2”一般起重伤害事故是一起生

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

中粮生化能源（公主岭）有限公司热电系统及配套工程升级

改造 EPC 总承包项目。

2.建设地点

中粮生化能源（公主岭）有限公司厂区内。

3.项目概况

中粮生化能源（公主岭）有限公司热电系统及配套工程升级

改造 EPC 总承包项目，项目性质为技术改造项目，采取 EPC 总承

包方式建设。项目业主为中粮生化能源（公主岭）有限公司，建

设资金来自企业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项目规模：1×75t/h

中温次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升级改造为额定蒸发量 90t/h 的高温

超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1×12MW 中温次高压抽凝汽轮机升级改造

为 12MW 高温超高压高效反动式抽背汽轮机；热工仪表及控制系统

升级改造；烟气净化系统升级改造；除盐水系统升级改造；电气

及其综合自动化系统升级改造等。

事发项目为中粮生化能源（公主岭）有限公司热电系统及配

套工程升级改造 EPC 总承包项目中烟气净化系统升级改造（烟气

环保装置）。项目主要内容为锅炉烟气净化系统升级改造，包括 3

台炉除尘系统升级改造；3 台炉共用脱硫系统升级改造（主要包括

新增喷淋层、浆液循环泵、高效除雾器、脱硫塔烟囱）等；3 台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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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SNCR脱硝系统、新增3#锅炉低氮燃烧及SCR系统升级改造等。

（二）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概况

1.事故发生单位（施工单位）

河南浩多顺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多顺）。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080830839G；法定代表人：赵某芳；

经营状态：开业；成立日期：2013-10-11；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所属行业：批发

业；营业期限：2013-10-11 至无固定期限；登记机关：郑州市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地位：郑州市高新区西

四环 228 号第 15 幢 7 层 701 室；经营范围中许可项目：特种设备

安装改造修理；建设工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营、民用机场建

设）；建筑劳务分包等。已于 2024 年取得《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2.事故相关单位

（1）发包单位

中粮生化能源（公主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粮生化公主

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000786815796J；法定代表人：

代某军；成立日期：2006-04-21；注册资本：77,257.6152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所属行业：农副食品

加工业；营业期限：2009-04-21 至 2036-04-20；登记机关：吉林

省市场监督管理厅；注册地位：吉林省公主岭市河南大街 2887 号；

经营范围中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饲料生产；

饲料添加剂生产等。

（2）承包单位

中冶南方都市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南

方都市环保）。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722739093Q；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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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刘某生；经营状态：开业；成立日期：2000-07-24；注

册资本：92,000 万(元)；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所属行业：专业技术服务业；营业期限：2000-07-24 至无固定期

限；登记机关：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地

位：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佛祖岭街道流芳路 59 号；经营范围：

能源环保及市政工程的新技术研发；电力行业（火力发电、新能

源发电）、建筑工程等。

（3）监理单位

黑龙江瑞兴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兴工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602245560751J；法定代表人：孙某；

经营状态：开业；成立日期：1997-03-24；注册资本：76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所属行业：专业

技术服务业；营业期限：1997-03-24 至无固定期限；登记机关：

哈尔滨市道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地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道里区爱建路 66 号中兴家园 21 号楼 4 层-43 区域；经营范围中许

可项目：建设工程监理等。

（4）汽车起重机出租单位

公 主 岭 市 魏 某 中 重 型 吊 车 出 租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92220381MA14WQ497F;经营者：魏某中，类型：个体工商户；

经营场所：公主岭市东三街和平委五组；组成形式：个人经营；

注册日期：2013 年 2 月 27 日；经营范围：重型专项作业车、（吉

CD0055）出租、工程机械出租。

（三）事故项目相关合同签订情况

中粮生化能源（公主岭）有限公司热电系统及配套工程升级

改造项目，于 2024 年 10 月获得中粮集团批复许可。经中粮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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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公主岭）有限公司公开招标，确定总承包方为中冶南方都

市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12 月 27 日，中粮生化能源（公主岭）有限公司与中

冶南方都市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订中粮生化能源

（公主岭）有限公司热电系统及配套工程升级改造 EPC 总承包项

目（热电系统装置）合同和 EPC 总承包项目（烟气环保装置）合

同。

2024 年 12 月 28 日，中粮生化能源（公主岭）有限公司与黑

龙江瑞兴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订了监理服务合同。

2025 年 7 月 19 日，河南浩多顺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与公主

岭市魏玉中重型吊车出租签订了机械设备租赁合同。

2025 年 8 月，中冶南方都市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河

南浩多顺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中粮生化能源（公主岭）

有限公司热电系统及配套工程升级改造项目锅炉及压力容器专业

安装工程及附属系统安装劳务工程施工合同。

（四）汽车起重机和驾驶员基本情况

1.汽车起重机

事发时进行吊装作业的机动车为中联牌汽车起重机,额定起

重量 110 吨。机动车行驶证载明，该汽车起重机车牌号为吉

AZJ284，车辆类型为重型非载货专项作业车，所有人为谢某华，

设备型号为 ZLJ5552JQZ110V，注册日期为 2018 年 7 月 2 日，强制

报废期止 2048 年 7 月 2 日。2025 年 4 月 17 日，经天津安顺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对该汽车起重机进行检验，检验结论为合格，建议

下次检验日期为 2026 年 4 月 16 日前。该机动车在都邦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投保了特种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险期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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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8 月 5 日 0 时起至 2026 年 8 月 4 日 24 时止。

2.汽车起重机驾驶员

谢某华，事故汽车起重机驾驶员，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

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证》（Q2<限流动式起重机），批准日

期为 2025 年 5 月 26 日，有效期至 2029 年 6 月 30 日。

（五）事故发生经过

施工单位浩多顺制定的《中粮生化能源（公主岭）有限公司

热力系统及配套工程升级改造项目脱硫塔及烟风管拆除改造施工

方案》，仅由总包单位中冶南方都市环保审批未经发包单位中粮

生化公主岭和监理单位瑞兴工程审批，就进行了施工作业。

2025 年 8 月 31 日，施工单位浩多顺组织工人开始对脱硫塔出

口至混凝土烟囱的烟道进行拆除作业，班组共 7 名工人，分别为

现场监护苏某权、连某庆，司索工马某季，热切割工人李某新、

岳某周、宋某勇，汽车起重机驾驶员谢某华。

图 1 作业区域现场航拍图 图 2 蓝色为烟道图

浩多顺对烟道分四段进行拆除（原方案计划采取三段式拆

除），首先由热切割工人对拟拆除段烟道切割出吊装孔，然后由

司索工捆绑钢丝绳，再由汽车起重机驾驶员对拟拆除段烟道进行

受力，以防止拟拆除段烟道在切割过程中发生倾倒坠落，待热切



7

割工人将拟拆除段烟道外圈钢板完全分离开后，由司索工指挥汽

车起重机驾驶员将拆除下来的烟道安全起吊至地面。拆除过程中，

在脱硫塔外侧平台和地面各设现场监护人员一名。2025 年 8 月 31

日，施工班组完成第一段烟道拆除。2025 年 9 月 1 日，施工班组

完成了第二段烟道的拆除，并对第三段烟道切割出吊装孔，捆绑

了钢丝绳，用汽车起重机进行受力，但第三段与第四段烟道连接

处外圈钢板已部分切割开，尚未完全离断。2025 年 9 月 1 日 18

时许，施工班组收工下班，按照浩多顺施工现场负责人的指令，

下班后汽车起重机要保持对第三段烟道持续受力的状态。

图 3 烟道拆除施工作业情况 图 4 事发当日烟道作业现场

2025 年 9 月 2 日上午 7 时 10 分许，施工班组进入作业现场，

苏某全在距离地面约 15 米处的脱硫塔外侧工作平台进行现场监

护，连某庆在地面进行现场监护。李某新在第三段烟道下方立柱

支架处进行切割作业，岳某周在第三段烟道转弯处进行切割作业，

宋某勇跨在钢架横梁上进行切割作业。7 时 20 分许，第三段烟道

突然失稳，导致钢丝绳断裂，随即第三段烟道发生倾覆。烟道倾

覆后与李某新发生碰撞，导致李某新受伤，岳某周跌落至烟道内

受伤，宋某勇也在烟道倾覆过程中受伤。

（六）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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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员伤亡情况

死者：李某新(性别：男，年龄：53 周岁，身份证号：

4105221972XXXX2010），河南浩多顺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焊工

（持有效焊接与热切割作业证，无登高作业证）。2025 年 9 月 5

日，吉林公正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吉林公正司法鉴定中心法医

病理鉴定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李立新符合

双侧多发肋骨骨折、胸骨骨折、左小腿毁损伤伴下肢重要动脉断

裂，引起创伤、失血性休克死亡。

伤者 1：宋某勇(性别：男，年龄：33 周岁，身份证号：

4113231992XXXX265X），河南浩多顺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安装

工（无登高及焊接与热切割作业证）。

伤者 2：岳某周(性别：男，年龄：55 周岁，身份证号：

4129271970XXXX261X），河南浩多顺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安装

工（无登高及焊接与热切割作业证）。

2.直接经济损失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T6721)，

此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 240 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事故发生后，7 时 23 分浩多顺工人苏某权电话向现场负责人

陈某全报告事故情况。7 时 24 分，陈某全打电话给现场技术负责

人陈某国，让陈某国组织人员来救援和拨打 120 急救电话。随后，

陈某全电话向中冶南方都市环保现场施工项目执行经理彭某报告

事故情况。7 时 28 分，公主岭市急救中心接到急救电话。7 时 34



9

分，公主岭市应急局接到公主岭市卫健局报告。7 时 43 分，公主

岭市应急局通知农高区应急局到现场核实情况。8 时 44 分，公主

岭市应急局接到中粮生化公主岭事故情况报告。8 时 51 分，公主

岭市应急局向公主岭市委、市政府报告。9 时 21 分，公主岭市政

府总值班室向长春市政府总值班室上报。9 时 22 分，公主岭市应

急局组织现场技术勘查。此后，公主岭市应急局持续向公主岭市

委、市政府报告事故有关情况。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浩多顺、中冶南方都市环保、中粮生化公主岭

三方单位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施救，现场人员分别于 7 时 28 分、7

时 50 分、8 时 16 分拨打公主岭市急救中心急救电话。公主岭市急

救中心分别于 7 时 38 分、7 时 55 分、8 时 23 分调派国文分站救

护车组先后将 3 名伤者送往公主岭市国文医院进行救治。公主岭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立即对事故应急处置工作作出部署，公主岭

市应急局、卫健局、公安局、农高区等相关单位赶到事故现场按

照职责开展现场处置、伤者救治、善后处理和舆情管控等方面工

作。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经公主岭市国文医院进行救治，李某新于 9 月 2 日 11 时 5 分

抢救无效死亡，宋某勇、岳某周生命体征稳定，无生命危险。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相关企业和政府相关部门在事故发生后信息报送渠道畅通，

信息流转及时，应急响应迅速，应急处置得当。

三、事故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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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接原因分析

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查、专家论证、查阅资料、调查取证、

综合分析，认定事故原因为施工单位浩多顺在拆除烟风管作业过

程中，未对被拆除部件进行充分的安全风险分析，未对拆除顺序

进行充分论证，吊点未采用原设计吊装点，对被吊物体重量不清

晰，未让汽车起重机驾驶员预先施加足够的钢丝绳承载力，导致

在起吊过程中，被吊烟风道失稳，被吊烟风道的静载荷转化为高

能量冲击载荷，造成钢丝绳断裂和被吊烟风道倾覆，从而导致事

故发生。

图 5 事发当日吊装作业现场 图 6事发当日烟道倾斜现场

（二）间接原因分析

一是中粮生化公主岭和中冶南方都市环保以包代管，未对涉

事单位的安全生产进行统一协调、管理。

二是涉事企业浩多顺编制的施工方案在未经批准的前提下进

行施工作业，存在侥幸心里。施工前未组织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安排未取得动火、登高等特种作业资格证人员从事特种作业。

三是瑞兴工程监理职责履行不到位，日常安全监理流于形式。

针对涉事项目脱硫塔及烟风管拆除改造施工方案未经监理审批而

从事施工作业等行为，未采取有效措施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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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农高区及其有关监管部门虽然安全生产方面的职能尚未

明确，但未按“三管三必须”要求有效履行安全生产职责。

四、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事故相关企业存在问题

1.中粮生化能源（公主岭）有限公司。以包代管，未对涉事

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统一协调、管理，针对施工方在脱硫塔

及烟风管拆除改造施工方案未经审批情况下施工作业，未采取有

效措施进行制止。

2.黑龙江瑞兴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涉事项目烟风管拆

除施工作业监理职责履行不到位，日常监理流于形式，针对脱硫

塔及烟风管拆除改造施工方案未经审批从事施工作业，未采取有

效措施制止。对施工现场动火、登高、有限空间等违规作业监理

缺失。

3.中冶南方都市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包代管，未

对涉事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统一协调、管理，针对施工方在

脱硫塔及烟风管拆除改造施工方案未经审批情况下施工作业，未

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制止。8 月 31 日至 9 月 2 日事故发生前，未安

排安全管理人员到现场进行安全检查。

4.河南浩多顺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

理工作流于形式，未按规定履行安全生产工作职责，脱硫塔及烟

风管拆除改造施工方案仅由总包单位审批，未经发包单位和监理

单位审批就组织进行施工作业。施工前未组织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安排未取得动火、登高等特种作业资格证人员从事特种作业。自 8

月 31 日以来，动火、登高、有限空间等作业未经审批提前组织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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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业。未对施工作业人员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制定动

火、登高、有限空间作业等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二）有关监管部门存在问题

1.农高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目前虽然职能尚未批复，但作为

行管部门未按“三管三必须”要求有效履行行业管理职责。

2.农高区应急局，目前虽然职能尚未批复，但作为行业监管

部门未按“三管三必须”要求有效履行行业监管职责，对涉事企

业开展安全方面检查不深不细。

（三）地方党委政府存在问题

当前，农高区管理机构、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已确定，有关

安全生产方面的职能尚未明确。目前，农高区内设机构已按要求

设置，相关人员已配备，但监管部门人员未取得执法资格，未按

“三管三必须”要求有效履行安全生产职责。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企业相关人员处理建议

1.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人员

（1）陈某君，男，黑龙江瑞兴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安全监

理，主要负责辅助中粮生化公主岭监督现场安全措施落实情况。

作为安全监理职责履行不到位，日常监理流于形式，对施工现场

动火、登高、有限空间等违规作业未及时指出也未报告；未查看

施工作业现场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书。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涉

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2）薛某昊，男，中冶南方都市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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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安全员。在明知施工作业未经审批而未进行制止和报告且未

到现场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未查看施工作业现场特种作业人员资

格证书。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由司法机

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3）彭 某，男，中冶南方都市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执行经理。在明知施工作业未经审批而未进行制止；未查看

施工作业现场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书。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涉

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4）席某欢，男，河南浩多顺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施工现

场安全员，主要负责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日常安全检查、事故

隐患排查和特种作业人员责任审核等。未对施工作业人员开展安

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制定动火、登高、有限空间作业等规章制

度和操作规程，施工前未组织进行安全交底。知晓未取得登高特

种作业证人员从事登高作业而未制止。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涉

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5）陈某国，男，河南浩多顺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技

术负责人，主要负责项目技术指导，施工方案审定，现场技术交

底、烟风管拆除等。施工作业前未组织进行技术交底，动火、登

高、有限空间等危险作业未经审批进行施工作业。对事故发生负

有责任，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6）陈某全，男，河南浩多顺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施工现

场负责人，主要负责施工现场全面工作。脱硫塔及烟风管拆除改

造施工方案仅由总包单位审批，在未经发包单位和监理单位审批

的情况下进行施工作业；自 8 月 31 日以来，动火、登高、有限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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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等作业未经审批提前组织施工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涉

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2.企业作出处理人员

（1）钟 某，男，中粮生化能源（公主岭）有限公司项目负

责人，负责项目具体实施。作为项目负责人履职不到位，脱硫塔

及烟风管拆除改造施工方案在未经审批的情况下进行施工作业，

未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制止；针对动火作业票申报人与实际动火作

业人不符的问题未进行核实。由中粮生化能源（公主岭）有限公

司依照内部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2）张 某，男，中粮生化能源（公主岭）有限公司专职安

全员，主要负责监督监理履职，对项目安全生产进行管理。作为

专职安全员履职不到位，施工方在动火、登高等特种作业未经审

批的情况下从事施工作业；另外，明知登高作业人员在未取得登

高特种作业资格证情况下从事特种作业；针对上述行为未采取有

效措施进行制止。由中粮生化能源（公主岭）有限公司依照内部

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3.追究行政责任人员

赵某红，男，河南浩多顺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负

责公司全面工作。作为主要负责人未对所承担的施工项目进行定

期和专项安全检查
［1］

；未制定并实施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2］

；

未组织制定并实施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3］

。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4］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
［5］

（应急管理部令第 14 号）有关规定，由公主岭市应急管理局予以

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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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关公职人员处理建议

当前，农高区管理机构、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已确定，但有

关安全生产方面的职能尚未明确；目前，农高区内设机构已按要

求设置，相关人员已配备，但监管部门人员未取得执法资格，未

按“三管三必须”要求有效履行安全生产职责。鉴于此现状，对

在事故调查中发现的有关监管部门公职人员在履职方面的问题线

索，移交农高区党工委，由农高区党工委作出处理。

（三）事故相关单位处理建议

1.中粮生化能源（公主岭）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
［6］

，由公主岭市应急管理局予以处罚。

［1］《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

负有下列职责：（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

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2］《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

负有下列职责：（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3］《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

负有下列职责：（二）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4］《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

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

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5］《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 14 号）第十九条：事故发生单

位主要负责人未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事故发生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 40％的罚款。

［6］《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

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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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黑龙江瑞兴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依照《监理服务合同》

有关要求，由中粮生化能源（公主岭）有限公司予以处理。

3.中冶南方都市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有关规定
［7］

，由公主岭市应急管理局予以

处罚。

4.河南浩多顺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安全生产法》
［8］

、《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

部令第 14 号）
［9］

有关规定，由公主岭市应急管理局予以处罚。

六、事故主要教训

一是危险后果预判不足。脱硫塔及烟风管拆除改造施工方案

在未经审批的情况下，进行施工作业可能带来的危险后果预判不

足。本次事故中施工单位盲目组织指挥现场作业，未对被拆除部

件进行充分的安全风险分析，未对拆除顺序进行充分论证，吊点

未采用原设计吊装点，对被吊物体重量不清晰，未让汽车起重机

驾驶员预先施加足够的钢丝绳承载力，为事故发生埋下隐患。二

是源头管控把关不严。自 8 月 31 日以来，动火、登高、有限空间

［7］《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

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8］《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

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

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9］《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 14 号）第十四条：事故发生单

位对一般事故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二）造成 1 人死亡，或者 3 人以

上 6 人以下重伤，或者 300 万元以上 5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 50 万元以上 70

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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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作业在未经审批情况下，提前组织施工作业。发包单位、总包

单位和监理单位均未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制止，任由施工单位继续

施工。三是现场安全管理缺失。对动火、登高等特种作业人员持

证情况检查不到位，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

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本次事故中，动火、登高等作业

均未持有特种作业证书，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也均未检查其持证

上岗情况。四是属地党委政府及有关监管部门虽然有关安全生产

方面的职能尚未明确，但未按“三管三必须”要求有效履行安全

生产职责。

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要压紧压实监管责任。农高区要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

关系，进一步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切实担负起“促

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要复盘反思深刻汲取事故

教训，以强有力的举措抓实抓细抓牢安全生产工作。针对安全生

产监管职责尚未明确等突出问题，要高位统筹摆上重要议事议程，

依照“三管三必须”原则，结合属地实际明确监管职责，堵塞监

管漏洞，消除监管盲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按照“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要求，压紧压实党政领导责

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到实

处。

（二）要强化属地监管落实。农高区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

举一反三，全面落实安全生产属地责任，按照“三管三必须”要

求，以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10+6”源头治理等专项行

动为抓手，强化辖区施工项目监管，对本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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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分析、再研判，对防范措施再部署、再落实，确保风险隐患处

置到位，坚决堵塞安全监管漏洞。要重点加强有限空间、动火、

登高等危险作业管理，严厉打击无证上岗、违章指挥和冒险作业

等违法行为；同时，要精准严格监管执法，以精准执法、严查重

处等手段，倒逼企业规范安全生产行为，实现事前准备到位、事

中监管到位、事后闭环到位。

（三）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中粮生化能源（公主岭）有限

公司、中冶南方都市环保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瑞兴工

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河南浩多顺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要认

真反思，全面查找安全生产管理中存在的漏洞和不足，建立健全

并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强化教育培训和现场安全管理，

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要扎实开展事故隐患排查和

治理，对事故暴露的问题逐项细化举措，抓好整改落实。主要负

责人、项目经理、现场负责人、监理等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及有关合同、协议等规定要求履行好职责，严控施

工前期准备、严把现场作业条件、严审作业人员资格，切实把安

全生产工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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